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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中共党史、工运史话语中，工人总是与“阶级”和“革命”联系在一起。中共早期党员出于革

命形势发展、催生革命风潮之需要，强调中国工人在“五四”后即登上革命舞台 ；但这一“现实”的结论，

却衍生出一种影响深远的研究模式，即以“自在”向“自为”的转变作为中国工人“觉悟”之标志。此类

研究固然有助于考察中国工人的“阶级”觉醒及工人阶级的形成，但这种考察忽视甚至无视工业经济发展

的不平衡性和工人的地域、行业、工种等差异，将中国工人由“自在”向“自为”的转变视为整体选择，

认为或暗示“自为”的工人阶级就此形成和“凝固”不变。这与工人的主体实践之经验不符，更与工人群

体的不断分化与演进的史实相违。

其实，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本身即“充满感情色彩”，马克思本人并未对其作“系统论述”，因而其

含义还具有“模棱两可”的“相对不确定性”。①  马克思不过提出一种研究路径，而非解释学上的终极结论。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认为 ：“阶级”并不是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而是一种“历史

现象”，是处于流动过程中的复杂“历史关系”，我们很难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静止地分析其结构 ；因而

①［法］雷蒙·阿隆 ：《阶级斗争 ：工业社会新讲》，周以光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3 年，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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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以万计的武汉纱厂工人，有着相似的生活方式与精神诉求，共同与工厂“规训”相抗衡，

由此为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的社会动员提供可能。中共力图塑造认同“阶级斗争”的工人，“五卅”

后加强对纱厂工人的动员。北伐后，在国民党左派“扶助”下、中共领导的纱厂工会向资方厉行“阶

级斗争”，为工人争得诸多权利。但这种政治上的权利超出资方所能承受的供给能力，致使工厂关停、

市场衰乱，中共转而要求工人停止阶级斗争，国民党左派则镇压共产党及其工会，国共合作随之破裂。

“宁汉合流”后，武汉党政军机关倡行劳资合作，先后对纱厂工会进行改组和整理，但未能达到预

期目标，劳资双方仍是纠纷频仍。纱厂工人出于生存需求，在斗争与合作之间自行选择自己的抗争

方式，缺乏阶级认同；他们虽不乏斗争性，但不能团结，缺乏自我认同。纱厂工人未能形成一个实

在的阶级，而只是一个群体。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形成不是先验的理论预设，而是复杂多变的历史关

系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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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工人阶级并不存在一个“自在”向“自为”的转变过程，“自在”与“自为”统一于工人的“经历”之中，“经

历”是“觉悟”之源，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关键 ；而不存在没有“觉悟”的阶级。①  考察工人的阶级状

况，需要将其纳入到变动的历史关系网之中，劳资关系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劳资关系由诸如政制、党派、

工会、经济、文化、管理等“外在”因素所左右，工人在复杂多元的劳资关系中，因共同的经历、自主意识，

逐渐形成跨地缘、地域、业缘、行业、血缘、性别等差异的集体认同，一个有别于“他者”（尤其是资方）

的阶级便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是，既有研究路径常常强调外在因素，忽略对工人的主体认同的考察。党派

的介入，工会的建立，阶级意识的灌输，对工人主体的“觉悟”影响有多大？哪些工人因此更容易“觉悟”？

而哪些工人对此无甚回应？这都是亟待考察的问题。本文在考察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纺织工人生活、生

产状况基础上，侧重中共、国民党对工人意识形态的塑造，以此回答武汉纺织工人是否“觉悟”？是否具

有自我认同与阶级意识？

一、“生存共同体”：武汉纱厂工人

所谓“生存共同体”，即是武汉纱厂工人在生产与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相似的生活方式、精神诉求的群体。

（一）纱厂与工人数量及结构

纱布丝麻局、第一纱厂、震寰纱厂、裕华纱厂、申新四厂、日资泰安纱厂，为武汉最大六家纱厂。其中，

申四、泰安位于汉口，余者皆在武昌。第一纱厂、震寰、裕华，均为承办纱布丝麻四局的楚兴公司股东创办。

第一纱厂建成后即亏损严重，先后于 1924 年、1927 年和 1933 年三度关厂。1934 年该厂为复兴公司接手始

扭亏为盈。抗战前，第一纱厂职工人数约 6000 余人。②  震寰纱厂于 1922 年 5 月开工后，“历年亏折为数甚

巨”，被迫于 1933 年夏宣告停工。停工前，曾雇用工人 2000 余名。③  裕华纱厂自 1922 年 3 月开工以来，盈利

是同时期“武汉纱厂中情形最佳者”④ 。1927 年，裕华有工人 4335人，此后逐渐减少，至 1936 年为 2093人。⑤  

申新四厂为荣氏上海申新纺织公司创办，纱厂 1922 年 2 月先期投产，1926 年布厂亦开工。截至 1932 年底，

有工人 2953 人⑥ 。在经历早期的困难后，申四盈利不俗，不料在 1933 年 3 月发生火灾，厂房和机器损

毁严重。⑦  泰安纱厂，属日本江州财团，由日本棉花股份公司投资，归汉口日信洋行经营。1924 年投产后，

凭借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管理与技术，产品物美价廉，“称霸武汉纱布市场”；至 1932 年，工人达 2000 人。⑧

纱织业的迅速发展，带动纺织工人的快速集聚。到 1924 年，武汉纱厂工人达到 14900 人，仅次于上海，

位居全国第二 ；1930 年，纱厂工人达到 26000 余人。⑨  从区域社会结构来看，纱厂工人俨然占据武汉产业工

人中的绝大多数。据 1934 年的不完全统计，这一比例高达 74.8%。⑩

纱厂工人主要来自武汉三镇及其周边的青山、蔡甸、黄陂、沔阳、鄂城和黄冈等地，还有一部分来自“下

江”一带，另有少部分来自粤、湘。  从江浙和广东等地而来者基本上是一些技术工人，而就近招募的工人

大部分是值车工和杂工。各厂车间的机匠与修理工等技术工人较少，操作机器的值车工数量最多、工种繁杂。  

按工作能力，值车工又被分为车头、正车、帮车等若干级别。厂方因生产需要还会招雇顶替告假者的“替工”

和学徒。厂中还有童工负责车间内的扫地、收筒管等事务，有杂工负责车间内外的各种杂役。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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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别来看，值车工和拣花工多是女工；而机匠、修理工以及布厂的浆纱工、整理工和杂役大多是男工。

不过，纱布丝麻四局的纱厂在 1933 年改革前，工人基本都是男工。①  以 1932 年的相关统计数字来计算，五

大纱厂（不包括泰安）男女工人的百分比分别约为 35% 和 56%，童工约占 9%。②  而 1934 年的对应数字分别

为 34.3%，63.74% 和 1.96%。③  以 1934 年的比例与上海相比，武汉纱厂雇用的男工较多，女工反而更少。④

从数量上看，纱厂工人构成武汉新兴产业工人的主体，其内部结构又存在地缘、工种、等级和性别，

乃至年龄上的差异，各类工人对生产、生活认识的异同都与此紧密相关。

（二）纱厂工人的生存状况

贫民毫无训练经验，进入工厂，面临着适应新的身份、新的工作和新的生活的艰巨挑战。恶劣的生产环境、

严苛的管理制度、长时间的劳动和无保障的工资，梦魇般困扰着工人。车间里棉尘纷扬、机器轰鸣声，以

致初次进厂的一些女工会感觉害怕。⑤  但大部分值机工为了赶工，宁愿在车间吃“棉绒饭”。夏季，为了保

证生产纱布的质量，车间不仅不能开窗通风，还要喷射水汽以保持空气湿度，这种闷热的环境经常导致工

人中暑。加之工厂“没有安全设备”，极易发生工伤事故。⑥  工人在此环境中，极易患上贫血和心、肺、肋

膜炎等职业病。⑦

生产环境侵蚀了工人的健康，工厂内严苛的“车间政治”“条条框框”则更容易引起工人内心的愤恨

不平。工人一般需经厂内同乡或工头介绍，并经“铺保”，联名与厂方签订“志愿书”“保证书”后，方得

入厂。“保证书”既是工人的生产守则，又是“卖身契”：规定工人应努力生产、不得迟到和怠工、不准在

厂内吸烟酗酒赌博、服从安排等 ；同时写明工人如若在工作中“遭遇不测”，则“各安天命”。工人的基本

权益，横遭资方漠视。进厂后，工人还要遵守厂方制定的各种无理规定。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在放工

时间应依次听候搜检人员之检查”⑧ 。而“存工”和“罚工”制度，也容易直接引起工人的不满。所谓“存

工”，即克扣工人的一定量的工资，以防工人违纪或转厂。而“罚工”是对不执行厂方规定、不遵循生产操

作规范的工人进行的处罚。申四甚至限制如厕的时间、次数，超过者也可能遭罚。⑨  尽管各厂除了“罚则”

之外也有超额、全勤等“奖则”，但厂方制定的超额值并不容易达到，获得奖励之人数较少。⑩

工人不但要忍受恶劣的车间环境，接受严苛管理制度的“规训”，而且通常每天要连续工作 12 小时，

收入却极为有限。据相关统计，1927 年，裕华月平均工资 14 元。  1928 年，武汉纺织业工人月工资最高 18 元，

最低 6 元。  1932 年，一纱、裕华、震寰月平均工资分别为 12.9 元、14.7 元、14.7 元。  1937 年，六家纱厂

月平均工资最高 46.75 元，最低 10 元。   据 1926 年上海纱厂工人家庭生活费用调查，两口之家每月需 15 元，

四口之家则需 21 元。   以此为参照，武汉生活程度较上海低一些，大部分纱厂工人收入勉强能让家人糊口，

但毫无积蓄。加之战争、水灾、火灾、市场的影响，以及疾病、工伤及其他意外因素的袭扰，不少工人每

月入不敷出，有的还自己种菜。虽然一纱、裕华、民生和申新等厂都建有一些“工房”，但大多由技术工人

和管理人员租住 ；     付不起房租或家离厂较远的工人，只能在厂附近搭建“鸭棚”（草棚）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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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厂工人虽工种各异，但相同的工作环境、贫困的生活境遇，促进着工人的自我认同，并在一定程度

上左右着纱厂工人的政治认同。

二、“阶级斗争”：纱厂工人与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定工人阶级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秉持这一理论，

自觉将自己融入工人群体之中。1921 年，中共“一大”的第一个决议即以“成立产业工会”作为“本党的

基本任务”，并要求“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①  此后，中共又与国民党左派合作，领导工人运动。

（一）启发工人

早在 1920 年，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就力图“到纱厂去，到铁路上去，到码头中去，到黄包车工人中去”，“讲

解工人阶级求解放的道理”。②  小组成员对纱、布、麻三局工人和汉口苦力进行调查，包惠僧提出“劳工教

育”“劳工组合”和“劳工俱乐部”三大“药方”，以“治疗”劳工们的“愚蠢”，“使他们发生阶级底觉悟”，

进而团结起来进行“阶级斗争”。③  中共正式组建后，专门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

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董必武等人，在武昌纱厂区开办工人识字班和夜校，旨在借

用“日常生活知识材料”，说明工人“生活困苦之根源及现社会之罪恶”，以唤醒其阶级觉悟。④  比如，一

则让张金保“开窍”的传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它将“办工厂的”指称为“资本家”，把工人直观和感

受到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具象为“剥削”，再历数“我们”遭受的“欺凌”，宣泄“我们”的愤恨，引发工

人的共鸣，号召工人团结力量“与资本家作斗争”。⑤  显然张金保不可能完全理解并接受“阶级斗争”，但“阶

级斗争”的意识的确“嵌入”其头脑中。

1921 年 7 月，第一纱厂工人因要求加资、减时和分红而罢工，中共借势引导工人成立武汉纺织工会和

纱麻四局职工联合会。1922-1923 年间，受中共领导或支持下的粤汉铁路工人、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和钢铁厂

工人罢工胜利的刺激，武汉的工人组织数量增长迅速。林育南、许白昊和项英等人不失时机地将这些工会

或俱乐部组合为武汉工团联合会（后改组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体来看，中共早期在武汉的动员较少

着力于数量上占优势的纱厂工人，而更集中于铁路、钢铁厂和机器厂工人，同时利用自发的劳资争议来发

展工会运动。如在 1921 年 12 月的汉口租界人力车夫罢工、1922 年 10 月汉口英美烟厂的罢工中，共产党介

入并组织工会。⑥  从成效上看，中共对武汉纱厂工人的塑造也不及铁路工人成功。不过，“二七”工潮后，

北京政府基本摧毁了中共在武汉的组织，包括武汉纺织工会和纱麻四局职工联合会在内的 20 余个工会，“消

灭的消灭，即没有消灭的，也不过名存实亡”。⑦

（二）反帝反封的“阶级斗争”

共产党在武汉失败后不到一年，便与国民党结成“国民革命”联盟。两党革命目标的共识在于“反帝

反封”，而分歧在于是否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社会革命”。在理论上，民生主义有助于搁置分歧，促成

两党合作。在革命实践上，对于工人运动，国民党“一大”宣言“全力助其开展”⑧ ；而共产党则改变“三

大”只提一些“工人利益的特别要求”的含糊措辞，在 1924 年 5 月的扩大执委会议上明确要求在产业工人

中“组织纯粹阶级的斗争的工会”，“指挥这些工会赞助国民党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其中特别强调对“数

量最多”的“纺织业工人的组织不能再缓了”，因为女工也有“很激烈很一致的行动”。在共产党看来，产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第 6 页。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组编 ：《回忆陈潭秋》，武汉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1 年，第 2 页。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 ：《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 3 册，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年，第 737-740 页。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工人教育的决议案》，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 ：《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北京 ：工人出版社，

1957 年，第 24 页。

张金保 ：《张金保回忆录》，第 48 页。

武汉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 ：《武汉工人运动史》，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34-37、58-59 页。

《汉口地方报告》，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264 页。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央训练团印 ：《中国国民党宣言集》，1939 年 12 月，第 108 页。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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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人的“阶级斗争”对“巩固和扩大国民革命运动很有意义”①  。

两党合作期间，中共干部主导着“运动”工人的工作。由上海纱厂工人引发的“五卅运动”表明中共

对沪纺织工人的工作取得了进展，但“五卅”期间中共在武汉恢复的“纱厂工会”尚处于地下，②  而且并

未为上海的同行工友提供强力支援。③  而一年之后，情况大为改变。

在北伐军完全控制武汉三镇之前，由国民党左派“扶助”、中共党员组织和工人自发的工会运动就已风

起云涌。“当时无论男女，工作何业，已成无工不组会，无会不罢工之时代。”④  1926 年 3 月至 9 月间，六

大纱厂工会先后建立。会员最少为震寰 1200 人，最多者为第一纱厂 9000 人。⑤  纱厂工会的负责人几乎都是

共产党员及共青团员。事实上，中共建立在各纱厂的支部大多即是该厂的工会组织。⑥  这种党工一体的组织

便于向工人灌输“阶级斗争”的意识，发展工人党员。工会干部以“国民革命”相号召，通过鼓动罢工、

怠工和威胁罢工、组织工人纠察队、寻求各类社会团体援助等办法，迫使资方提高工资、改善待遇，有助

于工人对工会、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的认同。

1926 年 7 月初，日资泰安纱厂工人在工会的组织下，发动“反帝”罢工。工会要求厂方 ：“一律增加

工资二成，星期日做工加双工，不得打骂童工及戏辱女工，因工受伤或疾病照发工资并给医药费，及罢工

期间工资照给等七条件。”⑦  许白昊等人一面号召工人，“不能让日本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一面鼓动“团结

起来！打倒资产阶级！”罢工持续一星期，在军警的调解下结束。厂方承认“每星期不停工者加半工，罢

工期间每人伙食费钱一串”等条件，工方虽未完全胜利，但工会获得工人的支持。⑧ 不过，中共的机关报《向

导周报》对这次罢工“如此潦草了结”甚不满意，借第一纱厂逮捕工人事件，宣传资本家“对于工人厉行

阶级斗争”，而阻碍工人求得“阶级调和”。⑨  与此同时，工会领导工人对申四、裕华和四局的“民族资本家”

厉行“阶级斗争”。8 月，申四工会鼓动增资罢工。厂方指责罢工为“不良分子”所为，报告汉口警察厅予

以压制，但迫于压力，还是小幅度地上调了工资。至年底，工会又带工人包围经理，迫使其支付工人双薪。⑩   

9 月、10 月，裕华工会向厂方索要上年红奖及北伐军攻城期间停工工资，领导了两次罢工，还组织了纠察队，

“三天五天游行”，以致“逼走”厂方徐荣廷等负责人。厂方被迫分别发给值车工、机匠、职员 2 月、18 月、

72 月的红奖。  1927 年初，开明公司继楚安公司承租纱麻四局。四局工会（即楚安工会）在开明公司尚未

开工之际，即先后两次与厂方签订“条件”，拟以团体契约、工伤保障和福利待遇改良等条款，保障工人更

多的权益。

（三）“暂停阶级斗争”

纱厂工人在获得更多权利的同时，却出现失业的窘境。开明公司与四局工会“续订条件”后一个月，

即宣告关厂。而泰安在 1927 年日兵杀害国人的“四三”惨案后关厂，一纱、震寰、裕华和申四亦在是年先

后停工。据统计，裕华、申四和震寰 1927 年的纱产量指数分别比上年下降 28.52、16.46 和 34.03。   对纱厂

主来说，工人“增加薪资，减少工作，而服务未见勤奋，出品未见优良”，反而“任意停工，并要求照发工资”，

①《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工运问题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142-143、234-239 页。

武汉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 ：《武汉工人运动史》，第 86 页。

详见刘明逵、唐玉良主编 ：《中国工人运动史》第 3 卷，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49 页。

王清彬等编 ：《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二编劳动运动”，第 83 页。

王清彬等编 ：《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北平社会调查所 1928 年，“第二编劳动运动”，第 85-86 页。

参见《××× 与乔年同志关于湖北党组织的谈话》，于斌等 ：《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 年），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

馆，1984 年，第 52 页。

     白天 ：《武汉最近的几次工潮》，《向导》1926 年 8 月，第 166 期，第 1666-1667 页。

《张金保回忆录》，第 49、60-63 页。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 319-320 页。

     该书编写组编 ：《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第 79 页。

工商部劳工司编印 ：《各地劳资新旧合约类编》，“织染业”，1930 年，第 35-38、37 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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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与阶级：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纱厂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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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岂得谓平？”①“况武汉纱厂的痛苦”不仅在于受外货压迫，成本还较江浙津沪各厂高。②  于是纷纷以“营

业难于极点”从部分停工逐渐转向关厂。

纱厂的境况犹如当时武汉区域社会劳资关系的一个缩影。包括店员在内的武汉工人，借助工会背后力

量的“扶助”，在雇主面前争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利。不过，频发的罢工，以及无底限的增资减时要求，加剧

了社会冲突，诱导经济走向衰乱。1926-1927 年间物价上涨、商业闭市、工厂停工和金融紊乱的局面，影响

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决策。大量失控的罢工运动发生在小商店和手工业，首当其冲的“小资产阶级”

导致“中共领导阶层”担心“小资产阶级”会脱离革命阵营。③  鉴于 1927 年以来武汉经济、政治和军事情

况的不断恶化，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从解决劳资问题，制定工资标准，到控制工人运动，再到“实行革命

纪律”“暂停阶级斗争”的政策转变。其目的就是限制工人利益，以保障革命的胜利。它要求工人、工会不

得擅自罢工，“须要不忘其同盟者工商业者之利益”，“暂时停止对资本家的斗争”，以免危及“反帝反封”

的革命。④  此前，湖北政务委员会即试图控制“工人的无政府主义骚乱”，省总工会也告诫工人遵守工会纪律，

否则就是“乌合之众”。⑤ 纱厂工会还执行“纪律”，严查盗窃厂内物件的工人。第一纱厂工会曾“以窃物”

置窃者“项际”，“游街示众”，并将其逐出工会。⑥  此举既可以强调“纪律”，维护工会权威，又反映出缓

和与资方关系的意愿。

在强调“不忘工商业者之利益”的同时，左派党政机关却日益离弃“扶助”工运的政策。当泰安纱厂

失业工人三番两次请愿“借发工资”之时，国民政府劳工部部长、中共党员苏兆征嫌工人“啰嗦”；孙科

认为不能答允工人由政府每月“发工资七成”的要求，否则即是“奖励他们懒惰”。⑦  反讽的是，苏、孙两

人的态度，正与此前不顾湖北纱厂联合会反对意见而颁布实施的《湖北临时工厂条例》大异其趣。⑧

对左派及其政府来说，结束社会冲突，挽回“工商业者”的支持，以恢复经济来应对危局是唯一而又

迟到的办法。⑨  虽然中共“五大”认为“绝对停止争斗”“未免矫枉过正”，并试图武装工人纠察队成为自

己的军事力量，⑩ 但这已经无力阻止左派的转向。在湖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缴械和全国总工会被捣毁后不

久，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终告破裂。中共及其工会再遭暴力镇压及纱厂联合会的“反攻“，中共以承认“旧

条件”和恢复“老工会”相号召，多次发动武胜门外的纱厂工人罢工和“暴动”，但均失败，并导致残留

的组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工运骨干或亡或逃。

三、“劳资合作”：国民党及其政府与纱厂工人

“宁汉合流”后，反省“民众运动过去的错误”，否认并严禁“阶级斗争”，整理“赤色工会”，重塑

合作主义的劳资关系，    成为国民党稳固执政地位的当务之急。南京国民政府本着“劳资合作”的精神，颁

行《工会法》《工厂法》和《劳资争议处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力求以制度重构“失范”的劳资关系。

（一）改组与整理

“宁汉合流”伊始，国民政府劳工局即训令湖北省政府农工厅“会同当地党部，严密工人团体之组织，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 189、190 页。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 ：《中国工运史料》总第 18 期，北京 ：工人出版社，1982 年，第 57 页。

          ［苏］A.B. 巴库林著 ：《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郑厚安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第 6，15-16，24-25、

198-200、14，72、16 页。

《外报记武汉工潮》，《申报》1926 年 12 月 14 日，第 2 张第 5、6 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1246、1261-1262 页。

王清彬等编 ：《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二编“劳动立法”，第 186-187 页。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职工运动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第 76 页。

参见《中共湖北省委工委李震瀛报告——三个月（7-9 月）来之武汉工人运动（1927 年 9 月 26 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

件）》（1926-1927 年），第 74-75、76-78 页；《雨华给中央的报告（1928 年 12 月 14 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 年），

第 638-639 页。

《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计划大纲》，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第 1 编政治 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年，

第 10-11、15-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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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防共产党之破坏”，纠正过去之错误，“使一切工会，皆为真正工人的健全的国民党化的工会”，以领导“一

切被压迫民众”“渐跻于真正自由平等之路”① ；而“决不致流于阶级斗争”② 。1927 年 8 月，武汉国民党

方面以中央工人部的名义“接收”中共控制的全国总工会（时在汉口），设立工会改组委员会（以下简称

“工改会”），开始对各工会进行改组，以剔除共党成员。③  特别是在宁方得势的桂系击溃唐生智，掌控武汉

的军政机关期间，武汉纺织总工会（下辖六大纱厂工会）等 84 处工会被解散，所涉会员 202144 人。④  包

括一些左派在内的“赤色分子”被严厉逮捕或杀害。⑤  泰安、申四、震寰、裕华厂 40 余位工运骨干被害。⑥ 

资方团体湖北纱厂联合会，借势要求“推倒”此前与“赤色工会”签订的“苛刻条件”。⑦

工改会在纱厂的处境既艰难又尴尬。一方面，它无力抑或无意维护工人此前争得的“条件”，难以获得

普通工人的认可和支持 ；另一方面，改组委员遭到纱厂“赤化分子”的谩骂、殴打甚至暗杀。经中共鼓动，

1927 年 10 月 1 日，震寰、裕华两厂同时罢工，3 日，第一纱厂工人怠工。三厂工人要求恢复先前老工会订

定的条件。工人打死改组委员 2 人。⑧ 1928 年初，武汉纺织工会改组，屡受“赤色分子”袭扰。至 1929 年 1 月，

裕华纱厂工改会理事长孔宪章及两理事被枪杀。⑨  工改会在“国民党化”工会方面作用极为有限。

1929 年 4 月“蒋桂战争”结束后，省市党部秉承《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计划大纲》，设立工会整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工整会”），以代替工改会。工整会在纱厂扣收登记费，激起工人反抗。同年 10 月，福源纱厂工人

发现该会与厂方“勾结”暗扣登记费，相聚捣毁工厂写字间，虽遭军警开枪威慑，但终以工整会撤换委员、

不扣登记费、增加 5 分工钱而获胜。⑩  此次抗争，带动了一纱男工的抵制，以致工整会不敢向其征费。 工

整会不独难于得到纱厂工人认同，反增工会混乱。

由于《工会法》限制市县以上成立纵向一体的总工会组织，直到 1935 年初，汉口、武昌两地因无产业

总会为纽带而互不相联。即使武昌纺织厂建立产业工会，又因指导机关不统一，工会内部纠纷不断。1932

年 10 月，该会被控“违法私选”。  次年 3 月，纠纷再起，致理监事于 7 月全体辞职，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

中央民运会和省党部三机关随即派员对其进行为期 3 个月的整理。  但至 1936 年，其纠纷仍然存在。

面对武汉 1933 年前后日益纷繁的劳资纠纷，工会方面却无所作为。1934 年，坐镇南昌行营的蒋介石，

分别训（指）令湖北省政府、汉口市党部整理委员会和三省剿匪总部，并告诫劳资双方“禁止罢工及虐待

工人”，严令各厂工会“再向工人征集会费”，还批准在“整理”的前提下设立汉口市总工会。  本着劳资合作、

努力生产，使工人确信三民主义，为国家民族利益奋斗的目的，     新一届工整会对各业工会再行整理。至次

年 2 月，经整理成立产业工会 8 所，职业工会 33 所，登记会员 70654 人，汉口市总工会在此基础上宣告成立。   

不久，武昌县总工会亦在 6 月成立。

该书编纂委员会编 ：《中国劳工运动史》第 3 编，北京 ：中华大典编印会、中国劳工福利出版社，1966 年，第 706-707 页。

《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制定之民众团体组织原则及系统》，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第 1 编，政治 3，第 3 页。

《武汉工人部接收总工会》，《申报》1927 年 8 月 17 日，第 1 张第 4 版。

邢必信等编 ：《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二编劳动运动”，北平社会调查所，1932 年，第 13、45 页。

     该书编纂委员会编 ：《中国劳工运动史》第 4 编，第 875、875-876 页。

          该书总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纺织卷）》上册，第 238-239、245-246、261-264 页。

该书编写组编 ：《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第 93 页。

《中共湖北省委致中央信——半个月来的工人斗争情形（1929 年 10 月 30 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 年），第 180 页。

《武纱厂代表到京请愿》、《武昌纺织业工会已恢复》，《武汉日报》，1932 年 10 月 2 日，第 1 张第 3 版、第 2 张第 4 版。

《纱厂工人代表昨冒雨请愿》，《武汉日报》，1933 年 7 月 8 日，第 2 张第 3 版。

《三机关整理纺织工会》《三机关派员改组武昌纺织工会》，《武汉日报》，1933 年 7 月 9、11 日，第 2 张第 3 版。

《处理武昌纺织业产业工会纠纷》，《中央民众训练部公报》第 3 期，1936 年 4 月。

《蒋告诫劳资双方努力生产充实国力》《蒋令减轻工人负担》，《武汉日报》1934 年 4 月 11，第 2 张第 3 版；《总工会未组织前汉设各业工整会》，

《武汉日报》1934 年 6 月 1 日，第 2 张第 3 版。

《市工整委员就职》，《武汉日报》1934 年 8 月 21 日，第 2 张第 3 版。

《汉市工会今举行代表会》，《武汉日报》1935 年 2 月 15 日，第 2 张第 3 版。

《武总工会今成立》，《武汉日报》1935 年 6 月 5 日，第 2 张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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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国民党“清党”后在武汉纱厂自办工会，难有成效。第一，无论改组或整理委员，均由上级党部指派，

又无力维持工人的“旧权利”，其基层组织不能代表工人，沦为上传下达的“传声筒”，而非动员工人的“阵

地”；第二，基层组织的停顿或缺失，架空了武昌纺织业产业工会等中层组织，以致上层国民党的“劳资合作”

意识形态难于嵌入工人群众；第三，《工会法》规定罢工即解散工会，严重限制工会为工人争权利的可能性，

同时影响组织系统的稳固 ；第四，因不能向工人征收会费，工会缺乏经费，以致会务难以为继。汉口总工

会仅成立 3 个月即因此“无法进行”① ，武昌纺织业产业工会所办工人教育馆、托儿所等福利机构也只能勉

强维持。②

（二）“左右为难”的“劳资合作”

改组和整理工会意在塑造“合作”的工人，事与愿违的是，1930 年代以来武汉纱厂劳资纠纷迁延不

绝。从 1930 年至 1936 年，除裕华之外的五大纱厂劳资双方在纪念日工资、年赏、停复工等问题上冲突频发。

纱布局达 6 次之多，申四、第一纱厂各 3 次，泰安、震寰各 2 次。③  从劳资力量对比来看，1933 年是一个相

对明显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工人基本处于“攻势”地位，他们利用罢工、怠工等行动来反映自身诉求 ；

在此之后，工人转向“守势”，随时面临失业的危险。资本较为雄厚的裕华 1933 年也两度裁工千余人。④  失

业威胁下的纱厂工人唯一的诉求便是“守住”饭碗，不惧减工折薪，就怕停工歇业。因此，1933-1936 年间，

罢工或怠工几无发生。

但无论是罢工怠工，还是停业，都是奉行“劳资合作”方针的国民党及其政府所忌讳的。南京国民政

府 30 年代面临着内患未靖、日寇继来的困境 ；“生产是亟”，“禁止罢工和虐待工人”，调解劳资纠纷是该

时期形塑劳资合作关系的指导政策。⑤  在“纪念日给薪”问题上，政府部门一般站在工人一方。1931 年，

实业部、省府和建设厅，就多次饬令武昌 4 家纱厂“遵照中央命令”，“照例给予工资”。⑥  此举易导致资方

反感，仍令工人在纪念日照常上工，转而又招致工人的不满。而有关“年赏”纠纷的调解，都以双方互相

让步而解决。其中申新工人要求年奖的纠纷最为激烈，经过三次调解始得以平息。⑦

民生公司承租的四局是省属产业，劳资纠纷及其调解更为相关部门所重视。1933 年 4 月 30 日，民生突

然宣布减工，将工时从 12 小时缩短至 8 小时，工人要求厂方收回成命，并与前来弹压的军警发生冲突。警

备部要求民生等纱厂在形势严峻的“红五月”里暂缓减工，省政府主席夏斗寅望双方“本劳资共济共荣之旨”，

“勿走极端”。省建设厅派员调解，终以援震寰和一纱每周六、日停工及工资八五折之例结束风波。⑧  “歇暑”后，

民生公司重组，至 11 月底才筹备开工，却因欲以泰安失业女工替换男工引发纠纷。千余男工持香结队围坐

省府门口二次请愿，并又包围厂房与军警对峙，提出不得用女工、裁工不得超过 1/10 和发遣散费等三项要

求。经省府、警备部、财政厅、建设厅、公安局和工整会调解，双方让步。厂方仍用男工 1000 名，余用女工，

被裁男工由官方各发遣散费 2 元。⑨  此外，在震寰、一纱减工风潮中，一纱工人要求发放欠薪和 6 个月解散

费的要求未见实现，以致有“只日食一餐菜羹者”⑩ 。震寰工人在长达三年的停工期内，只获得应得工资四

①《汉市总工会闻将缩小范围》《汉总工会呈请行营津贴》，《武汉日报》1935 年 6 月 5、14 日，第 2 张第 3 版。

《武昌纺织工会工教馆参观记》，《武汉日报》1935 年 1 月 23 日，第 2 张第 4 版；《省纺织工会办托儿所》《三纱厂歇业后纺织工会经费困难》，

《武汉日报》1935 年 5 月 18 日、7 月 18 日，第 3 张第 1 版。

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印 ：《湖北省年鉴》第 1 回，1937 年，第 770-773 页。

《全省纱厂工人统计》，《武汉日报》1933 年 8 月 23 日，第 2 张第 3 版。

《蒋告诫劳资双方努力生产充实国力》，《武汉日报》1934 年 4 月 11 日，第 2 张第 3 版。

《武昌纱厂纪念日扣工资》，《武汉日报》1931 年 10 月 24 日，第 2 张第 4 版；《纪念日不扣工资》，《武汉日报》1931 年 12 月 21 日，第 2 张第 3 版。

《申新纠纷解决之真相》，《武汉日报》1931 年 12 月 30 日，第 2 张第 3 版。

《希望武汉纱厂顾全大局勉维持》《实行减工民生纱厂演惨剧》《民生纱厂减工案》，《武汉日报》1933 年 5 月 3、4、7 日，第 2 张第 3 版。

《民生纱厂换用女工，男工持香请愿》《民生纱厂男工千余再向省府请愿》，《武汉日报》1933 年 11 月 22、24 日，第 2 张第 3 版 ；《民生纱

厂工潮圆满解决》，《武汉日报》1933 年 12 月 1 日，第 2 张第 3 版。

《第一纱厂停工后工人生计断绝》，《武汉日报》1936 年 3 月 16 日，第 2 张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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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补助一个月，致有两女工因生活无着“自缢殒命”。①  省党部、省政府、三省剿总和警备部等党政军机关，

以违反《工厂法》为由，催令厂方复工。但这对濒临破产的资方而言，极不公平。

国民党及其政府以劳资纠纷的调解人自居，而在调解武汉纱厂劳资纠纷的过程中，却常常“反客为主”，

忽视工人和厂主之诉求，将自身的政治、经济诉求加诸双方，以致交恶于两者。加之调解机制横跨党政军机关，

军政势力常常对纠纷横加干涉，以致将劳资纠纷等同于“治安”问题，限制乃至禁止工人罢工或集会。

（三）“合作”反帝

孙中山认为在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不存在资本家，压迫中国工人的罪魁是外国帝国主义。民

族要想求得解放，社会各阶级要想求得解放，就必须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

及其政府要求劳资双方，更应共同反对压迫工人、打击实业的日本帝国主义。

1931 年 10 月 26 日，日资泰安纱厂以“本地反日会妨害营业”为由停工，工人要求厂方发给遣散费 6 个月，

并先期发放维持费每日 4 角。②  泰安除补发尚未结清的工资外，拒绝工人的遣散费要求。③  工人先后向市政府、

市党部请愿，并请求安插工作。④  汉口市政府为工人垫发了维持费和一个月工资，⑤  且迭向日方交涉。政府

虽然对遣散费问题无能为力，但通过与湖北纱厂联合会“接洽”，将失业工人安插到申新、裕华、一纱、震

寰和民生等 5 家厂中。很明显，工人反日所付出的失业代价，转嫁至华商纱厂主。不过，安插于民生的 159

名工人，却又因厂方宣称生意萧条而遭拒，但厂方发给伙食费每人每天 2 角 5 分。不久，该厂又发给每人

8 元 5 角，予以遣散。⑥ 1933 年 3 月泰安纱厂因抵货运动再次停工，工人没有上次幸运，市府以纱市颓废，

不便再向纱厂联合会“强令筹措”，拒绝工人要求再度发给补助和安插工作的请愿 ；又“以国难当前，全国

人民同在穷困中”，要求工人忍痛另谋职业，“勿做事实上不可能之希求”。⑦

由此个案可见，以民族主义的说教，调解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劳资关系，也并不一定行得通，反而可能

触发本国劳资双方的“内耗”。

四、武汉纱厂工人的“自我认同”

武汉纱厂时开时停，工人薪资时续时断，求生存无疑是工人最基本、最迫切的需要。认同“阶级斗争”，

还是“劳资合作”？往往取决于其生存诉求能否得以实现及满足的程度。

（一）“斗争”与“合作”之下的工人生计

“工人家庭所要求的不是政治宣言，而是实惠的经济利益。”⑧  每个纱厂工人的“政治”选择，本身就

是相机行事，寻求生存机会及其利益庇护者的过程与结果。

在北伐前后的革命暴力羽翼下，弱势的纱厂工人追随“赤色工会”，对资方厉行“阶级斗争”，不仅争

取到组建工会及协议团体契约的权利，而且获得前所未有的工资、双薪、红利、福利及节假日待遇，甚至

被允许拥有工人纠察队。纱厂工人也会向动员罢工怠工、游行集会乃至“暴动”的共产党要求“津贴”。⑨林

育南曾无奈地说 ：“武胜门做了很多斗争，群众只是要饷，但并未提到政治方面。”⑩  随后因工人频繁罢工、

过高的经济要求，引起资方停业、物价腾贵 ；工会组织遭到血腥镇压，工人争得的权益无从兑现。当失业

和镇压来临，“暴动”又无利可图时，中共的“阶级斗争”对生计困难的工人缺乏吸引力。工人被指“本

①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②

《震寰工潮已解决》，《武汉日报》1933 年 5 月 31 日，第 2 张第 3 版 ；《两纱厂停工近讯》，《武汉日报》1933 年 6 月 27 日，第 2 张第 3 版。

《泰安纱厂遣散费问题》，《武汉日报》1931 年 11 月 29 日，第 2 张第 3 版。

《泰安纱厂藐视劳资协约》，《武汉日报》第 2 张第 3 版，1931 年 11 月 5 日。

《泰安纱厂工人昨赴市府请愿》《泰安纱厂工人代表昨赴市党部请愿》，《武汉日报》1931 年 10 月 28、30 日，第 2 张第 3 版。

《泰安纱厂工人生活无依》，《武汉日报》1931 年 11 月 19 日第 2 张第 3 版，。

《泰安厂停工之后余波》《泰安余波平息》，《武汉日报》1932 年 5 月 16、17 日，第 2 张第 4 版。

《泰安纱厂失业工人请求救济》，《武汉日报》1933 年 4 月 30 日，第 2 张第 3 版。

［苏］A.B. 巴库林 ：《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 31 页。

《中共湖北省委最近政治、党务工作方针议决案》（1927 年 10 月 30 日）、《××× 与五一的谈话》（1927 年 11 月 26 日），翟学超等 ：《湖

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6-1927 年），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1984 年，第 95、368 页。

《××× 与育南的谈话》（1927 年 11 月 26 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6-1927 年），第 372 页。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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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条件非常之坏”，“斗争”情绪尤其消极，“女工失业即散”，一般工人普遍胆小 ；“因怕被反动派陷害，

所以不接收传单”。不仅如此，各纱厂的工会组织瓦解得很快。①

由于工改会和工整会难获认可，工人在纱厂停工期间多直接向省市党部、政府请愿，以生计困难为由

要求救济和复工。当请愿不能达到目的时，工人也会选择其他的抗争方式。1930-1932 年间，纱局失业工人

“纠集伙众数百人”打砸、滋闹，请愿开工 ；且又由职工代表宴请记者，指斥政府不顾工人“活命不活命”，

“吁请新闻界主持正义督促开工”。②  1933 年停工的震寰纱厂，部分工人同样采取“团体行动”，两度包围负

责资产清算的事务所，“喧嚷喊打”。③  至 1936 年，震寰闭厂三载，一纱、民生停工年余，工人以绝食催请

复工者有之，而自杀者亦有之。④

事实上，当纱厂的生存机会不如意或断绝时，工人会追随和利用党派等政治力量，也会在失业威胁和

暴力镇压之下变得“消极”“胆小”；他们也会以“不合作”的各种方式与党政部门抗争。由此而论，纱厂

工人并非为革命而“存在”。

（二）工人内部的分裂与冲突

北伐前后在形式上统一的工会组织也并不意味着工人本身的一致性。各工会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不断，

湖北省总工会的作用有限，而且“武汉工人不完全信仰省总”，“女工、童工或尚未完全参加工会工作，或

不免与工会发生冲突，如有些女工不加入工会，或另组工会，不与男工一致”。⑤  到 30 年代，工人之间仍缺

乏内在联系，突出事例是前述民生公司男工抗议、阻止资方以泰安失业女工替换男工，失业女工遭到区域

劳动力市场内竞争对手非正常手段的排斥。从组织层面来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武昌（民生）和汉口（泰

安）区域内的纱厂工人自身缺乏统一而又获得认同的协调机制或组织，来调节内部的就业机会。而经过“整

理”的两地纱厂工会互不统属，无统一的上级工会，也无力承担此任务。这或多或少说明一江之隔的工人

缺乏必要的业缘联系。

除性别差异导致男女工人之间存在隔阂乃至对立之外，车间内部的复杂关系同样影响着不同工人间的

“团结”。在工头与工人之间既依附又对立的微妙关系以外，武汉纱厂工人也存在地缘和帮派的分立。在一

纱和申四，本地鄂籍工人和下江籍工人之间界线分明。厂方还会因“乡缘”，人为制造“区隔”。第一纱厂

股东，多是下江籍，“该厂待遇鄂工人，总比下江工人还要不好，以致鄂工都抱不平”。厂中向例，秋节一

律给工人酒资，而 1920 年却未给鄂工酒资，以致激成鄂工人与下江工人决斗。双方重伤十数人，“厂里零

星物件，也损失殆尽”。⑥  中共在动员申四工人时，亦不得不注意其下江与非下江工人的区分。⑦  青帮陈顺

泉曾在申四活动，兼任清花间工头，收有徒弟数百名。⑧

由此可见，纱厂工人内部结构的差异的确带来了分裂与冲突。性别、工种以及地缘甚至帮派的因素，

都影响着工人的“团结”。

（三）行业与地域的“间隔”

六大纱厂分别集中于武昌武胜门和汉口硚口，同样不能先验地说明工人具有较强“团结”抗争的能力。

①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②

《中共湖北省委政治报告》（1927 年 9 月 10 日）《××× 与五一的谈话》《××× 与育南的谈话》（1926 年 11 月 26 日）《中共湖北省委工

人部报告——关于武汉工人的现状与目前斗争情形》，《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6-1927 年），第 59、368-369、371、311 页。

《纱局失业工人宴请记者》，《武汉日报》1932 年 6 月 6 日，第 2 张第 4 版。

《震寰纱厂进行淸算》《警部指令震寰纱厂迅速复工》，《武汉报》1933 年 7 月 28 日、8 月 6 日，第 2 张第 4 版。

《武昌三纱厂工人生活无着切盼复工》《官布局停办久失业工人吁请复工》，《武汉日报》1936 年 5 月 24 日、7 月 7 日，第 2 张第 3 版。

［苏］A.B.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 28-29 页；《××× 与五一的谈话》（1927 年 11 月 26 曰），《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

委文件》（1926-1927 年），第 367 页 ；《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重要决议案》（1927 年 1 月），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 ：《中共党

史参考资料》第 2 册，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407 页。

《武昌的纱厂工人因待遇不平激成决斗》，《劳动界》第 9 册，第 9 页，1920 年。

《中共湖北省委工委李震瀛报告三个月（7-9 月）来之武汉工人运动（1927 年 9 月 26 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6-1927

年），第 69 页。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 3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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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能力不仅与党派、国家、资方和市场的制约有很大的关系，更与各厂工人的生存诉求息息相关。在“阶

级斗争”主导的罢工风潮遍及各厂时，工人常常互助援引 ；而一旦遭到镇压、资方报复，工人则“背弃”

中共而星散。二三十年代之际，各厂自发“经济斗争”，各自为政。在 1933-1936 年间，除裕华之外的五大

纱厂均卷入停复工纠纷，各厂大批失业工人或各自请愿，或自谋生计，或忍饥挨饿，中共预期的“战斗情

绪勃发”的纱工“反抗运动”在武汉并未发生。①  在武胜门纺织区，裕华的工人对邻近的震寰、一纱和民

生的失业工友“漠不关心”；而失业长达 3 年之久的震寰工人，更是很少获得同侪“支援”。②

武汉纱厂工人与本埠其他行业（手工业、码头、铁路、水电、邮务等）工人的关系较为疏远，很少有

统一行动。③ 1927 年中共鼓动的 “八二同盟罢工”，武昌 4 家纱厂工人也只罢工 1 天即溃（很可能是因干部

被捕，工人无处领取“津贴”）。武汉纱厂工人与其他区域纱厂工人更是“绝缘”。当中共领导上海纱厂罢

工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索”时，尚在秘密状态的武汉工会未能领导纱厂工人予上海同业工友以有力支援。

在“劳资合作”时期，因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控制，各地工会的组织联系几乎不存在，以致 1933 年华商纱厂

联合在沪、汉、津、锡等地减工裁员甚至停业时，工人方面却无相应的联合组织，共同应对失业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反帝运动常被认为能增强各地各行业工人的凝聚与团结，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建基

在民族主义之上的团结对象也包括资本家、学生等社会各阶层。其结果更多是民族的觉醒与认同，而非工

人的自我认同及阶级认同。

五、结 语

数以万计的工人拥进纱厂，虽然其内部结构因存在地缘、工种、等级和性别上的差异而并不紧密，但

都面临物质和精神上的生存压力，形构了一个基于生存诉求的共同体。“生存共同体”与工厂及其条条框框

的制度“规训”之间的潜在张力，为中共、国民党提供了社会动员的空间和机会。中共早期动员纱厂工人

的成效，远不及铁路工人明显。“五卅”运动后，中共加强对武汉纱厂工人的动员。北伐后，国民党左派扶助、

共产党领导的纱厂工会向资方厉行阶级斗争，为工人争得诸多权利，但引起罢工频仍、市场动荡，国民党

左派“右倾”，镇压鼓动阶级斗争的中共及其工会，以重建社会秩序。工人争得的权利，基本成为“画饼”。

“宁汉合流”后，国民党及其政府，严禁阶级斗争，改组工会，努力构筑合作主义的劳资关系，但其效果不

彰。特别是三省剿总和武汉警备部更将劳资纠纷视为治安问题，置劳资双方正当诉求于不顾，反失劳资认同。

生存是武汉纱厂工人的首要诉求。作为一个个的行为主体，工人有能力在斗争和合作之间或之外选择

自己的生活和抗争方式。他们集中并且数量很多，但内部的分裂与冲突不少，更与其他行业和地域的工人

互相疏离。他们虽然不乏与资方激烈的抗争，但缺乏团结，几无自我认同和“阶级”意识。因此，我们说

武汉纱厂工人虽经“阶级”的洗礼，但仍是一个“群体”，而未形成一个实在的阶级。

显然，这一论点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有关工人阶级形成的观点相悖。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学经

常以产业工人数量庞大和地域集中的特点，先验地赋予工人易于团结的战斗能力 ；又以时间为经，以相关

事件为纬，汇编出中国工人（阶级）及其运动史，并以工人的某类抗争运动（一般是五四运动）作为中国

工人阶级从“自在”转向自为的“标志”。此一方法论，忽视了近代中国政权分划、工业发展不平衡的历

史经验。中共党史则将工人（阶级）的“自为”等同于无产阶级革命，工人的生存诉不过是“革命”的手

段。虽然“党史研究框架之内的趋向不是没有道理”④ ，比如 ：体现了党派对工人阶级形成的重要引导作用

等，但它往往忽略工人内部结构的差异，忌讳工人内部的分裂与冲突。有些只选取各地各业工人缺乏联系

的孤立斗争事件，加总为贯穿着因果律的中国工人（阶级）运动，来证明其斗争性或战斗力。事实上，在

①

③

②

《中央紧急通知——关于纱厂减工问题（1933 年 4 月 22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第 175 页。

《震寰纱厂停工违反工厂法规定》，《武汉日报》1933 年 5 月 27 日，第 2 张第 3 版。

参见武汉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 ：《武汉工人运动史》第 2 篇至第 4 篇的内容。

［美］裴宜理 ：《上海罢工 ：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5 页。④

群体与阶级：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纱厂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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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发生的全国性工人运动，大多与民族主义激起的爱国情绪相关，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各种群体

争取横向的（民族的、文化的）包容或排斥的斗争”，“描写为阶级冲突”。①  反帝运动更多体现着社会各阶

层的民族及民族意识的认同，而非阶级觉悟与认同。

从本文的案例来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给纱厂工人带来的生存压力并不能先验地预示工人的斗争，

20 年代的罢工风潮，30 年代工人抗争的相对沉寂，皆受市场、党派和政权等力量操控。更何况，工人的抗

争并不一定就是阶级意识的产物。

尽管汤普森有关“阶级形成”的理论受到批评和修正，但对于弥补马克思只在逻辑上论证“阶级结果

与阶级形成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理论缺陷，开创了以历史经验“解释”和论证工人阶级形成的典范。② 

回归历史，回归到变动不居的“历史现场”的关系网中去考察，或为避免理论臆断的一个方法，也是汤式

理论给予我们的启示。如此，才有可能开启“重述”近代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契机。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民国劳资关系研究”（2009JJD770018）的阶段性

成果〕

［英］拉尔夫·达仁道夫 ：《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49 页。

吴清军 ：《西方工人阶级形成理论述评——立足中国转型时期的思考》，《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2 期。

①

②

Group and Class: Wuhan Mill Workers in the 1930s
——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Modern China

Abstract: Tens of thousands workers in Wuhan textile mill had similar lifestyles and spiritual pursuit. 
They countered with the "discipline" of factory, which made it possible to social mobilize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 and the Kuomintang (KMT). The CP tried to shape workers who 
might identify with the class struggle. After the May Thirtieth Movement, they further enhanced the 
mobilization to the mill works. After Northern Expedition, with the KMT leftist’s help, the workers led 
by the CP struggled against the capitalists so as to strive for more rights. However, the political rights 
went beyond the capability of adapting of the capitalists, which induced the factory closing and market 
failure. In this case, the CP turned to ask workers to stop the class struggle, while the KMT leftist 
suppressed of the CP and its labor unions, which broke down the Kuomintang-Communist cooperation. 
After "Ning-Han collaboration", the Party,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officer in Wuhan proposed the 
labor-capital cooperator, and reorganized and adjusted the labor union of mills. However, their efforts 
were far from the expected goals, and disputes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ists cropped up frequently. For 
the existence needs, the worker choose fight way by themselves but lacked of class identity because they 
are not solidarity, nor self-identification. The labors were only a group rather than a real class. Formation 
of working class in modern China was not a priori theoretic hypothesis, but a historical product under 
the complex and volatile relationship.

Key word: mill workers, the Kuomintang (KM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 labor-capital 
relationship,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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